
 
 

鲁甸县茨院乡卫生院业务用房及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 3 月 21 日，鲁甸县卫生健康局召开了“鲁甸县茨院乡卫生院业务用

房及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会，验收小组由建设单位

（鲁甸县茨院乡卫生院）、验收监测单位（云南智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并特邀

3 名行业专家组成。验收小组根据本项目验收调查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建设情况、环保措施设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查验，认为

本项目符合环保验收条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及企业自行验

收相关要求，现将本项目验收意见汇总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鲁甸县茨院乡人民政府办公楼旁 

建设单位：鲁甸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性质：迁建 

建设规模：50 张病床 

建设内容：鲁甸县茨院乡卫生院业务用房及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位于鲁甸县

茨院乡人民政府办公楼旁，属迁建项目，迁建前有综合楼、门诊楼各一栋，卫生

院设有内科、外科、儿科、妇科、公共卫生科、儿童保健科、防疫科以及 B 超

室、检验室、化验室、手术室等，同时配套其他基础设施。该卫生院业务用房及

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 2655.76m
2，其中业务用房建筑面积 1520.4m

2，

职工周转房建筑面积 1135.36m
2。年运行时间为 365 天。项目总投资 896 万元，

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48.5 万元，环保投资所占比例 5.41%。门诊量 100 人/天，项

目建成后设置床位 50 张。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5 年 12 月 2 日委托云南蓝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鲁甸县茨院乡卫生

院业务用房及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制工作，于 2015 年 12



 
 

月完成报告的编制并上报审批。于 2016年 3月 22日获得原鲁甸县环境保护局（现

已更名为昭通市生态环境局鲁甸分局）关于对《鲁甸县茨院乡卫生院业务用房及

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鲁环许准【2016】132 号）。 

（三）投资情况 

项目预计总投资 896 万元，其中预计环保投资 41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约为

4.58％。项目实际总投资 896 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48.5 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约为

5.41％。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项目变动情况如下： 

1、水及部分医用材料消耗较环评设计消耗量有所增加，主要由于茨院乡卫

生院位于集镇中心，交通较为便利，人流量较大。 

2、环保设施方面 

（1）环评阶段要求食堂废水与其他废水一起直接排入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卫

生院新建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县域污水处理厂处理。根据实际建设情况，项

目新建了一个 1m
3 的隔油池，现将食堂废水排至隔油池隔油后再排至化粪池处理

后排入污水处理站处理，最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鲁甸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2）环评要求新建一个处理能力为 15m
3
/d 的污水处理站，根据实际建设情

况，环保设计单位及建设单位在考虑了高峰期情况下的污水量后，项目新建了一

个处理能力为 25m
3
/d 的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通过查阅工程设计资料、环评文件和批复、施工资料和相关协议文件，以及

结合现场踏勘情况，对照环办〔2015〕52 号中规定，本项目实际建成之后，项

目建设性质、建设规模、建设地点、生产工艺及涉及的科室种类均与环评内容一

致。分析上述变动情况，从环保的角度分析，该项目上述变动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为门诊废水、住院病房废水、检验室废水、

手术室废水和设备清洗废水，以及食堂废水和职工周转房生活废水。其中门诊废

水、住院病房废水、检验室废水、手术室废水和设备清洗废水属于医疗废水，食

堂废水和职工周转房生活废水属于生活污水。 



 
 

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隔油（1 个，容积 1m
3）隔油池沉淀后与职工周转房生活

废水和医疗废水经管道收集后一起排入化粪池（1 个，容积 15m
3）处理后再排

入一体化污水处理站（25m
3
/d）处理，卫生院污水处理站出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最终排至鲁甸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废气 

运营期卫生院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和污水处理站臭气。 

食堂仅供应本院员工使用，有一个基准灶头，食堂每天就餐人数约为 50 人，

食堂油烟经抽油烟机抽排至室外排放，排放的食堂油烟能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GB18483-2001），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茨院乡卫生院污水处理站为一体化设备，整个污水处理环节是一个密闭的环

境，同时在污水处理站四周进行了绿化，根据实际情况，当臭气产生时喷洒生物

除臭制剂，经自然扩散之后，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气体对周边影响较小。 

（三）噪声 

卫生院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就诊人员产生的社会噪声和污水处理站水泵噪声

等。 

社会噪声经过墙体阻隔、距离衰减以减小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污水处理站水

泵等噪声通过合理布局、距离衰减减小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四）固体废物 

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医疗废物、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污泥、以及医

护人员、就诊人员等产生的生活垃圾。 

本项目医护人员、就诊人员等产生的生活垃圾等集中收集之后由当地环卫部

门统一清运处理，做到日产日清。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暂存于院区医疗废物暂存间，

收集后由昭通市鲁甸县洋溢医疗废物处置有限责任公司 2天/次清运并安全处置，

暂存不超过 2 天。污水处理设施污泥于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内脱水、消毒、暂存，

定期由相关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项目设置了一般固废暂存间，设置情况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要求。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及落实情况 

（一）废水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对医院污水排放口进行了验收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本项

目生活污水和医疗废水先经化粪池处理后，再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

污水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至鲁甸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排放口中污染因子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

（GB18466-2005）中表 2 的预处理标准，氨氮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

标准》（GB/T31962-2015）中 B 级标准的要求。 

（二）废气 

本次竣工环保验对茨院乡卫生院污水处理站下风向 10m 范围内氨、硫化氢

进行了检测，根据检测结果，污水处理站下风向 10m 范围内废气中氨、硫化氢

排放浓度可以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 3 要求。 

（三）噪声 

本次竣工环保验收对项目厂界噪声进行了验收监测，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

四厂界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 中 2 类

相应标准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现场调查和验收监测报告结果可知，项目严格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建立了相应的环境管理体系，设置了环保总负责人，落实了环评提出的环境保护

措施建设。 

本项目的建设对周边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设单位依据环评报告中提出

的各项治理措施对各产生污染物进行了有效治理，在试运行期间、验收期间均能

做到达标排放及妥善处理处置，项目的建成运行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鲁甸县茨院乡卫生院业务用房及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基本执行环保法律法

规和“三同时”制度，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

环评〔2017〕4 号）有关规定，在项目建设和调试期间，基本落实《环境影响报

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昭通市生态环境局鲁甸分局的批复要求，建设期及

运营期间未出现周围居民投诉现象及环境污染事故，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水、废气、

噪声治理有效，固体废物处置妥善。 

验收组（名单附后）经现场检查、审查验收资料及监测结果，并认真讨论后，



 
 

认为该项目满足“批复”及环评报告的要求，具备环保验收条件，与会的各单位代

表均同意该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一）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完善环保管理制度强化操作人员岗

位培训，严格按规程运行环保设施并定期维护保养。 

（二）定期对污水处理站、管道等进行检查维修，杜绝跑、冒、滴、漏现象

发生，出现问题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三）加强固废管理，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分类暂存，并定期委托相关资质

单位处置，禁止混入生活垃圾。 

（四）按验收组的建议和要求进行完善。 

鲁甸县卫生健康局 

2020 年 3 月 21 日



 
 

 


